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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近年来，国际责任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显著议题。 它不仅是各

个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重要实践场域，而且充当一种具有越来越大影响力的国际规范

力量。 作为国际规范中的核心要素之一，“文明标准”在国际承认体系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伴随时代发展和国际形势变迁，“文明标准”呈现出若干新的特征并含括进许

多国际政治新议题，也展现出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越来越相互交融的趋势。 面对“对

不负责任行为的恐惧”取代“对野蛮的恐惧”的趋势，国际责任议题日益成为“新文明

标准”的关注对象，国际负责任规范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评价国家行为体资格与国际地

位的重要标杆，可以说，国际责任履行行为及其潜在规范可能塑造一种替代性的承认

工具，并成为国际社会中的“组织原则”之一。 国际责任充当“新文明标准”既可以在

文明—责任联结与国际承认实践中展现可能性，又因为全球风险加剧、国际秩序变迁

与新兴大国崛起以及“文明标准”的内在逻辑等因素而得以激活和延伸。 当然，在目

前情况下，国际责任维度的“文明标准”也面临若干限制与制约，因此其在国际承认实

践中的重要性不宜过分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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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为承认而斗争”

就本质而言，人类是一种分类动物。 根据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
Ｓｔｒａｕｓｓ）的观点，分类具有一种“自我的价值（ａ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它可以适时反映出

“出场之次序（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① 基于寻求一种“一致”次序，分类是人类思想

的“实质特征”之一。② 国际社会的“区别分类（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也已成为国际关系学

界的新兴议题。③

与之相关，人类也是一种既寻求自我存续也追求他者承认的物种。④ 在国际政治

中，国家的承认具有清晰的“构成性”特征，甚至可以说，国际社会便是由“承认实践”
构成，国家既需要“自我描述”也需要“奋力以获得他者承认”；就其实质而言，国家也

是“由其他国家认可的”法律人格构成，承认实际上是“国际关系中最为主要也最为基

础的一个维度”。⑤ 可以说，承认能够创造“宽容的环境”从而允许相关国家“界定或者

重新界定国际生活的‘常态’标准”。⑥ 因此，有学者才宣称“迄今为止的当下国际社会

历史便是这种为承认而斗争的历史”。⑦

同时，国际关系中的承认既包括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简单承认或者身份认同的承

认，也包括国际社会特定俱乐部中的角色认可，比如说国际领导、国际共同管理者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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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６３， ｐ．３； 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Ｔｈｅ Ｓａｖａｇｅ Ｍｉ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 １９６６， ｐ．９．

Ｒｏｂｅｒｔ Ｄｅｌｉèｇ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 Ｔｏｄａｙ：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ｅｒｇ， ２００４，
ｐ．７６， ｐ．８３．

Ｊａｃｋ 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８， Ｎｏ．１， ２０１２， ｐｐ．１５１－１７６； Ｊａｃｋ Ｄｏｎｎｅｌｌｙ， “Ｒｅｔｈｉｎ⁃
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ｔｏ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
ｒｙ， Ｖｏｌ．１， Ｎｏ．１， ２００９， ｐｐ．４９－８６；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ｔｈｉａｓ Ａｌｂｅｒ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Ｖｏｌ．１６， Ｎｏ．３， ２０１０， ｐｐ．３１５－３３７．

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Ｈｅｒｓｈ Ｌａｕｔｅｒｐａｃｈ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Ｍ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７， ｐ．６３； Ｊｅｎｓ Ｂａｒｔｅｌ⁃
ｓｏ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Ｅｔｈｉｃ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３０， Ｎｏ．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３１３－ ３１６；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ｅ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ｐ．３．

Ｅｍｉｌｉａｎ Ｋａｖａｌｓｋｉ，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４８， Ｎｏ．２， ２０１３， ｐ．２５９．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１１．



位承认等。① 托马斯·林德曼（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指出，国家行为体不仅需要为身份

认同而奋斗，也需要为了其尊严（ｄｉｇｎｉｔｙ）而斗争，并且这两个方面“彼此依存”；他也

暗示，“为承认而斗争”同时包含“共同体之平等成员资格”之为尊严而战与“特殊的高

级身份”或更高国际地位之为威望（ｐｒｅｓｔｉｇｅ）而战等两个面向。② 这恰如雷蒙·阿隆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Ａｒｏｎ）所言，“国家，像个人一样，不仅渴望生存，而且渴望荣誉，不仅渴望安

全，而且渴望尊严”。③

在国际政治中运用承认这种工具的最重要一步便是标准设定与选择。 如林德曼

所言，承认之战需要一种“社会接受且普遍认可的尊重准则”。④ 从近代国际体系的拓

展历史实践来看，“文明标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便是这种承认工具，它被“应用

到国际法中，以区分文明的和不文明的国家或民族，从而决定其在国家组成的国际社

会中的成员资格”。⑤ 根据江文汉（Ｇｅｒｒｉｔ Ｗ． Ｇｏｎｇ）的观点，文明标准可以定义为“一

系列用来区分那些属于某一个特定社会（根据定义指‘文明’社会）之人的隐含的和明

确的假设”，其功能包括表达“某个国内社会或国际社会自觉界定其成员特征的方

式”，规定“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规范和戒律”以及界定“自身成员与那些被排除

在外的他者之间的区别”等。⑥ 林瑞谷（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甚至认为，从实践的角度而言，

区分国家文明与否事关国际社会与国际法等规则的存亡，“你越认为国际法重要，你

就会越严格（实际上激进地）去区分文明与不文明的国家”。⑦

然而，尽管国家承认与“文明标准”联系紧密，“文明标准”术语却在国内外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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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Ｗｏｌｆ，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ｒｅ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ｕ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３，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ｐ．１０５－１４２； Ｍａｒｉｎａ Ｇ． Ｄｕｑｕ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
ｔｕ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６２， Ｎｏ．３， ２０１８， ｐｐ．５７７－５９２。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Ｗａ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Ｃｏｌｃｈｅｓｔｅｒ： ＥＣＰ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９；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ｎｄｅ⁃
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ｅ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４，
ｐｐ．２０９－２１３．当然，林德曼实际上偏向于将关注重点放在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资格”方面，并将为承认而斗争落

脚在“为尊严而斗争”之上，而不是为了特殊身份而奋斗。
雷蒙·阿隆著，朱孔彦译：《和平与战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６０２ 页。
Ｔｈｏｍａｓ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ｎ，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２１３．
Ｂｒｅｔｔ Ｂｏｗｄｅ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ｅ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ｘ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 ｐ．７７６．
江文汉：《中国之加入国际社会》，载赫德利·布尔、亚当·沃森主编，周桂银、储召锋译：《国际社会的扩

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６４ 页。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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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承认的主流理论探索中基本居于失语状态。① 这一方面可能与传统“文明标

准”话语体系中的西方霸权倾向相关，学界刻意做出议题之间的区隔，因为传统的“文

明标准”在发展之中充斥着诸如歧视、强加、殖民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等多种印记，并最

终引发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抵制；另一方面，这也可能与承认理论的德国路径和“文明

标准”的英国学派间的人为隔阂有关。 这种张力也为学界进一步超越传统“文明标

准”思维、探索与时代要求更为贴切的承认之“文明标准”提出了要求。

二　 “文明标准”：研究现状与责任转向

“文明标准”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当前的研究主要有四个特

征。 其一，全球性“文明标准”是学界研究的重要目标。 例如，江文汉认为，全球性国

际体系对全球性“文明标准”确立身份边界和展现规范价值提出了相应的要求。② 其

二，“文明标准”的演变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 托马斯·比尔斯迪克（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Ｂｉｅｒｓｔｅｋｅｒ）总结了一系列承认标准的“重要改变”，包括有效控制领土空间、合法性、承

担国际义务和民主治理等。 他认为，承认标准是一个“不平衡、不连贯、抵抗甚至有时

发生逆转”的过程。③ 其三，国内议题是当前承认标准的主要着眼点。 大多数学者都

将政府治理能力、公民权利保护与法治等视为“文明标准”建构的基础。④ 其四，“新文

明标准”讨论开始呈现承认理论与实践对内部和外部事务的双重关注。 较早提出“文

明标准回归”的戴维·费德勒（Ｄａｖｉｄ Ｐ． Ｆｉｄｌｅｒ）认为，“文明标准”正从威斯特伐利亚

文明向自由与全球化文明转变，其中，人权保护、市场自由化、政府治理、法治、国际参

·３５·



①

②

③

④

例如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Ｇａｍ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３７， Ｎｏ．２，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１５－１３６； Ｅｒｉｋ Ｒｉｎｇｍａｒ，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ｐｐ．３－
２３； Ｅｍｉｌｉａｎ Ｋａｖａｌｓｋｉ，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ｓ：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ｐｐ．２４７－２６７； Ａｘｅｌ Ｈｏｎｎｅ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１９９５。 中国学者成果参见赵俊：《国际关系中的承认：合法性与观众成本》，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１ 年

第 ４ 期，第 ７９—８９ 页；曾向红：《国际关系中的蔑视与反抗：国家身份类型与承认斗争策略》，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１２５—１５５ 页；曾向红、辛万翔：《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否必然？ ———承认理论视角下的一种

考察》，载《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６３—８４ 页。
Ｇｅｒｒｉｔ Ｗ． Ｇｏ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ｄａｙ，” ｉｎ Ｍｅｈｄｉ Ｍｏｚａｆｆａｒｉ， ｅ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２， ｐ．７８．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Ｂｉｅｒｓｔｅｋｅｒ， “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Ｅ． Ｃａｒｌｓｎａｅ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ｈ Ａ． Ｓｉｍｍｏｎｓ， ｅｄ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Ｌｔｄ，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５７－１７６．
Ｇｅｏｒｇ 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Ｖｏｌ．

８， １９５５， ｐ．２２０； Ｇｅｒｒｉｔ Ｗ． Ｇ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４， ｐｐ．１４－２１； Ｂｒｅｔｔ Ｂｏｗｄｅ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７７７．



与、西方国际规范和国际法适用等恰恰是“新文明标准”的着眼点。①

与此同时，中国学界也接受了“文明标准”及新标准的出现，并将其提升到中国崛

起与国际社会融入的高度上。② 例如，潘亚玲认为，“文明标准”尽管是一种西方“道德

霸权”，却可以作为一种“镜鉴”工具反思并从其框架中寻求丰富中国外交应对和平发

展不利环境的思路。③ 张小明指出，中国在人权、人道主义干涉、民主、市场经济与环

境主义等“新标准”方面承受着西方世界的“极大压力”，中国需要系统地应对西方国

家主导的规范制约、重塑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并做出合宜的政策选择，特别是中国

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规范的修订和创建，努力影响国际规范变迁过程”。④

因此，“新文明标准”讨论至少从两个方面延伸了传统“文明标准”的涵盖范围。

一方面，新研究在空间维度上致力于探求超越欧洲本位的“普世性”或全球性国际社

会标准；⑤另一方面，大多数学者还是以欧盟为重点或基于西方中心讨论欧洲标准的

对外延伸，⑥但是已经有注意力投射到非欧洲国家和新兴大国之上。 不可否认的是，

西方学者依然掌握着“文明标准”话语权，他们尽管关注新兴大国的角色，却仍然以西

方本位的视角来予以审视。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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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责任：一种新“文明标准”？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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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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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国际政治视角外，也有学者通过历史路径来聚焦该问题，如刘文明：《１９ 世纪末欧洲国际法中的“文
明”标准》，载《世界历史》，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第 ３２—４２ 页；任东波：《“文明”标准与英国学派的典型历史叙事》，载
《史学集刊》，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第 ７—１１ 页。

潘亚玲：《“文明标准”的回归与西方道德霸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第 ３９—４５ 页。
张小明：《诠释中国与现代国际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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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

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责任在“文明标准”讨论中成为国内外学者经常提及却未严

肃考虑的一个切入点。 江文汉宣称“文明国家”必须“通过维持恰当且长久的外交交

流与沟通平台来承担国际社会义务”，并指出有证据显示“特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承

担负责任角色”。① 卢克·格兰维尔（Ｌｕｋｅ 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认为，国际承认除了强调主权的

国内评估外，还特别“将承认与责任联结起来”。② 还有学者强调大国“特殊责任”既与

大国实力评价相关也与管理性功能评价相关。③ 诸如“负责任主权”和“保护的责任”

等议题也屡屡见诸“新文明标准”、国际规范变迁与国际社会拓展之中。④

“文明标准”之国际责任转向为中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适应且重构国际规范

并主动参与“新文明标准”塑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逻辑起点。 伊恩·克拉克（ Ｉａｎ

Ｃｌａｒｋ）认为，“责任”概念体现了规范与物质权力互动过程的实质，因此，“责任”不仅

是国际政治进程的“规则书”，更是“记分卡”；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便是围绕责任议

题展开，如果其相互重构“存在汇合点”的话，那“必然是”围绕责任概念而产生。⑤ 张

小明也将“负责任大国”直接提升到中国参与“新文明标准”和国际规范建构的高度，

中国需要改变西方偏见的“不够文明”评价，关键一步便是承担相应国际责任、适应国

际规范变迁并坚持融入国际社会等。⑥

因此，探讨一种对外维度的“文明标准”，特别是将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

准”，似乎成为与承认相关之研究的必要课题。 如图 １，为了建构一个从国际责任到

“为承认而斗争”（包括成员资格的尊严承认和特别身份的威望承认）的基本理论脉

络，一方面，本文试图从国际成员资格、国际合法性、文明内容演化与主权制度等四个

维度展现国际责任作为“文明标准”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本文致力于从社会风险结

构、国际秩序转型、“文明标准”演化逻辑与西方国家的履责实践等维度呈现国际责任

充当“文明标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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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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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２， 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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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恩·克拉克：《国际社会与中国：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５７—６９ 页。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第 ２６３—２６５ 页。



图 １　 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框架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学理基础：联结“文明标准”与国际责任

既然“文明标准”在变迁之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诉诸外在性承认规则的倾向，并

且展现出国际承认与行为体责任相联系的趋势，那么作为国际规范重要组成部分的

“文明标准”是如何囊括国际责任议题并将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规范吸纳进当前国际

关系承认之国际规范体系中呢？ 本部分将从理论上梳理文明与责任等基础概念之间

的基本关系，立足于国际责任概念从四个维度展现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的联结，并

从西方国家外交政策与承认实践角度展现责任与国际责任因素在其外交政策建构与

国际事务互动方面的多个线索，从而进一步佐证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之间的理论

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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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 年第 １０ 期

（一）文明与责任：一种基本关系

文明和责任是一对联系紧密的概念。 责任被认为是一种“与人类文明自身一样

古老”的概念。① 当然，不可否认，责任更是一个“难以捉摸且含混不清”的概念。② 从

元概念上来说，责任拥有一系列核心要素，包括理性、推理、理解、能力、自愿、因果、意

愿和自由行动等。③ 百余年来，责任已经从一个单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演化为一个综

合性概念，并与一系列其他术语相联系，比如问责、惩罚、回应、义务、评价、职责和规则

等概念。 与此同时，责任也与正义、伦理和道德等相互联系。④ 有必要指出的是，责任

与义务（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相近，不过，义务更为凸显“责任的明确道德含义”，例如应该或者

不应该；责任经常用于为了（ ｆｏｒ）施动者而作为，义务则经常用于施动者所内在承载

（ｏｆ）的作为。⑤

一般而言，责任与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内部关系即“责任作为一种文明”主要呈现

在三个方面：（１）共同体内部公民资格的呈现；（２）文明背景对责任的制约；（３）两个概

念与主权的具体联结。

首先，在一个特定共同体内，文明和责任是通过“公民（ｃｉｔｉｚｅｎ）”联结起来的。 从

词源学上来说，文明与公民的（ｃｉｖｉｌ）、文明化（ｃｉｖｉｌｉｚｅ）、礼仪（ｃｉｖｉｌｉｔｙ）和公民等词汇同

源。⑥ 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对公民而言都至关重要。⑦ “公民”可以定义为在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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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等共同体中“为政策和相应安排承担某种份额责任”的个体，基于此，履行

“公共责任”被认为是公民资格的前提条件。① 理查德·麦基翁（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ｃＫｅｏｎ）便

认为，政治责任是一种“公民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公民实际上是一种“许多文

化共同体的成员资格”。②

其次，责任的内容依赖于文明的演化。 在一般情况下，文明经常指涉“政治或经

济、宗教或技术、道德或社会的若干事实”，③文明提供了一种首要架构，从而制约一系

列价值、道德、伦理、信念、观点、偏好和推理等。 一方面，责任与道德伦理相关联。 这

种“互惠”维度由文明中的价值排序所影响。④ 世界的发展进程实际上是“文明的发

展”。 另一方面，自由和理解是责任概念的双重支柱。 自由与“尊重其他人的信念和

观点”密切相连，理解则是对“信念和推理的内在把握”。 在此，文明可以影响到共同

体内的信念、观点和推理的意义。 进而言之，责任与真理和价值以及个体和共同体之

间存在一种“自反关系（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⑤

最后，文明和责任最终合流并交汇在主权制度之上。 作为一种“文明的礼物”，⑥

主权是一种“社会构造物”。⑦ 实际上，拥有主权与一系列社会事实或文明相联系，包

括“理性、社会契约、农业、产权、技术、基督教、一夫一妻制以及 ／或者国家资格的架构

与运作”等。⑧ 伴随文明的进步，责任和义务概念在主权制度中也展现出多变和演进

的基本特征。 基于从早期现代主权到公共主权再到当前国家主权的发展过程，格兰维

尔重点发掘了主权制度中的责任因素，特别是展现出殖民主义和人道主义干涉背景下

欧洲与非欧洲国家交流（主要是承认）中的责任所在和与人权相关联的责任要义。⑨

理查德·哈斯（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ａｓｓ）甚至超越当前“作为责任的主权”概念提出了“主权责

任（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理念，着眼于在“高度关联”的世界中“拓展并适应”国际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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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ｐ．１０．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ｃＫｅ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８１．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Ｅｌｉａｓ，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ａｎｎｅｒｓ ＆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ｃＫｅ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６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ｃＫｅ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ｐ．８２－８５．
Ｍａｒｔｔｉ Ｋｏｓｋｅｎｎｉｅｍｉ， Ｔｈｅ Ｇｅｎｔｌ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１８７０－１９６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ｐ．９８－１７８．
Ｌｕｋｅ 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ｐ．２３５－２３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Ｊ． Ｂｉｅｒｓｔｅｋ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ｐ．１７１．
Ｊｏａｎｎｅ Ｂａｒｋｅｒ， “Ｆｏｒ Ｗｈｏｍ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ｉｎ Ｊｏａｎｎｅ Ｂａｒｋｅｒ， ｅ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ｅｌｆ⁃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３．

Ｌｕｋｅ 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ｐ．２３３－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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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传统原则，进一步强化一国对其他国家的责任，从而试图在国际结构中应对恐怖

主义、气候变化与网络摩擦中的国家互动行为。①

（二）国际责任：介于法律与政治之间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特定国家的责任可以分解为国内责任与国际责任：国内责任

植根于“内部层面上由个体组成的相关制度与行动的结构”，国际责任则源自“外部层

面上与其他团体的多重关系”。② 不过，不同的视角对“国际责任”的界定并不相同，这

实际上是一个介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概念，既与国际规则或规范相关，也与国际政治

中的相关议题或国家实践紧密相连。

国际法学界一般采取比较狭义的国际责任定义。 在国际法之中，“国际责任”概

念更多地倾向于一种被动消极的国际义务概念，并且大多数时候与“国家责任（ｓｔ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相近甚至同义。 它实质上是指国家责任的外部维度，特别关注特定国

家的国际不法行为（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ｓ）。③

国际关系研究者大多采取一种较为宽泛的国际责任定义。 从近年来的研究成果

来看，国际责任的内涵伴随时代的进步变得越来越丰富（见表 １），国际责任视角既关

注战争与和平等高级政治，也关注人权保护和经济安全等低级政治，还致力于从秩序

护持与制度安排等角度管理国家之间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平和稳定运转。 在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依据国际责任之主体特性、客体属性与责任内容（议

题优先与角色承担）等维度将国际责任划分为至少 １４ 种国际责任类型，展现出国际

责任与权力、制度和身份认同等不同国际关系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④ 这些细化的类

型共同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国际责任概念的基本范围，体现出国际政治议题在一定

程度上的“责任化”趋势，并为国际责任充当“新文明标准”提供了相关指标。

（三）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一种聚焦式联结

基于上文讨论，国际责任作为一种国际关系承认的准则，可以至少分为四个维度，

即国际社会成员资格、国际合法性诉求、国际层面的文明大转型以及深化责任要义的

主权制度的演化。

·９５·



①

②
③

④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ａｓ，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２．０：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７， ｐｐ．２－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ＭｃＫｅ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８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ｒａｆｔ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１； 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ｒｏ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ｓ ２００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２．

毛维准：《国际责任概念再审视：一种类型学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６年第 １２期，第 ６８—１００页。



表 １　 国际学界的国际责任与义务议题示例

赫德利·布尔
维持一般均势，避免和控制危机，限制战争手段，单边实施地区优势，维系
势力范围、利益范围或责任范围，大国一致或者大国共管①

伊尼斯·克劳德
保护盟友与附庸国、防卫外部敌人、大国责任、管理贫困悲惨大多数需要
的特殊责任、对国际体系整体负责、管理国际体系②

罗伯特·杰克逊

维系国家间社会、支撑权力平衡、遵守国际法、适应国际贸易与商业、尊重
人权③

国家责任、国际责任、人道主义责任、全球公域责任
其中国际责任包括：成为国际社会好公民、认可其他国家的平等地位、善
意行事、遵从国际法与战争法、惩罚侵略者、胜利中的宽宏大量行为等④

安德鲁·赫里尔
亚当·汉弗莱斯

大国间规则磋商、接纳国际体系的主要行动主体、规范“俱乐部”潜在成员
的行为、控制全球问题扩散、管理弱小国家、提供“等级秩序”等

布鲁斯·琼斯
卡洛斯·帕斯夸尔
斯蒂芬·斯特德曼

核不扩散、反恐、气候变化、生物安全、维和、人权、经济安全等⑤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首先，公民资格是一种与“政治共同体中完全成员资格”相同的地位，⑥因此，作为

国际社会成员，特定国家不仅可以享受国际层面上的可能权利，还应该承担若干约

束性的责任。 如果一个国家（比如 １９ 世纪的非欧洲国家）想要加入欧洲主导的国际

社会，那么依据传统的“文明标准”，它必须事先参加一个“准入测验”。⑦ 当这个国

家被普遍承认为一个“全面的主权成员”，那么它便可以享受相关权利并承担相应责

任。⑧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无论是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还是俱乐部式的国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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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ｅｄｌｅｙ Ｂｕｌｌ， Ｔｈｅ Ａ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ｐ．１９６－２２０．

Ｉｎｉｓ Ｌ． Ｊｒ． Ｃｌａｕｄ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ｔ⁃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１０１， Ｎｏ．５， １９８６， ｐｐ．７２５－７２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Ａｎａｒｃｈｙ ｔｏ Ｃｏｓｍｏｐｏ⁃
ｌ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５， ｐ．１０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Ｋｅｎ Ｂｏｏｔｈ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 Ｓｍｉｔｈ，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ｄａ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ｐ．１１５－１１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ｖｅ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ｐ．１７０－１７８．

Ｂｒｕｃｅ Ｊｏｎｅｓ， Ｃａｒｌｏｓ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ｏｈｎ Ｓｔｅｄｍ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２００９．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ｉｎ Ｊｅｆｆ Ｍａｎｚａ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ａｕｄｅｒ， ｅｄｓ．，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 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９， ｐ．１４９．

Ｇｅｒｒｉｔ Ｗ． Ｇ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ｐ．１４－２１．
Ｌｕｋｅ 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ｐ．２４５－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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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都将国际义务等责任性规定视为成员资格的前提

条件。
其次，合法性问题是国际关系行为的一个“基本性”变量，也是联结文明与国际责任

的重要中间要素。① 国际社会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在历史上演化的合法性原则”。② 从

实质上来看，合法性甚至可以超越文明的基本角色，证明国际社会的存在，同时决定谁有

资格参与国际关系互动；从程序上来说，它也展示着人们对国际社会“作为一种关于谁采

取行动的可接受共识”的普遍接受。③ 与此同时，责任与义务的概念（包括道德、心理甚

至法律维度④）位于国际社会的“核心”地带。 在责任的意义上，“承受约束的承认”恰恰

是合法性的核心原则所在，即在正当资格和正当行为方面“承受约束的意愿”。⑤ 从实践

上来说，承担国际责任与推行伦理外交可以在国内层面上提升政治合法性并加强其“道
德权威”。⑥ 在这个方面，特定国家承担国际责任与义务可以展现其获得的正当资格与

履行的正当行为，这将增加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并推动其更好地参与国际共同体。
再次，文明的进步与转型推动着国家承认之“文明标准”的嬗变，并进一步推动国

际责任议题成为评判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重要规范。 从本质上来看，文明是由时空因

素“共同塑造的道德理想模式”。⑦ 进一步言之，国际法是一种文明的“产物”，它“只
有在一个拥有特定文明程度的国家共同体中才会存在”。⑧ 因此，包括国家承认规则

在内的国际法可以“推进文明要素的全方位进步”，也能够阻止这些国家“试图阻碍这

些进步”的每一种行为，并且将这种行动视为一种“伟大功能”。⑨ 与此同时，规范是

“界定权利与义务的行为标准”；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责任与义务的显著性既是适应国

际规范变迁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世界文明进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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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传统的“文明标准”面临不少困境，特别是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成员资

格一旦获得便不太可能失去，但是国际社会的评价体系一直都在发挥影响力。 实际

上，随着“意义转换”，文明和国际法体系建构的是一种“远比单纯的成员资格更为显

著的存在”。① 诚如德鲁西拉·康奈尔（Ｄｒｕｃｉｌｌ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所呼吁的，人类世界正在从

“自我存续的文明”转向“人性的文明”；②与之相呼应，阿克塞尔·霍纳特（Ａｘｅｌ Ｈｏｎ⁃

ｎｅｔｈ）也强调从“为自我存续而斗争”向“为承认而斗争”的转变，并认为“国际关系文

明化”的“必由之路”是努力向“其他国家的集体认同传达尊重与敬意”。③ 这种超越自

我存续的注意力转变推动了主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转变试图把握住文明演变的基

本脉络，嫁接起承认标准与人性关怀，并通过日益觉醒的国际责任感勾连起前文所述的

种种转型。④ 因此，这种面向国际责任的转变或“回归”被看作一种“国际关系的高级

观念”。⑤

最后，在文明背景之下，“作为责任的主权”概念依据其自身的逻辑演进。 罗伯

特·杰克逊（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Ｊａｃｋｓｏｎ）基于历史总结了主权的“核心价值”，包括国家间的国

际秩序、国家间社会的成员资格与参与、政治体系的共存、国家的法律平等、国家的政

治自由以及多元化或者尊重世界上不同民族团体的多元生活方式等。⑥ 每种价值都

有与其相对应的责任类型，例如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和大国责任等。 人们逐渐认为

主权是一种授予国家的“对国际社会负责的各种义务”所在。⑦ 恰如格兰维尔所言，

“不论是主权权威的正当理由还是主权的意义与内容的建构，责任都被发现处于核心

之处”。⑧ 毛维准与卜永光立足于主权的不同维度（能力、权力与控制）阐述了“负责任

主权”对于不同类型国家与不同议题方面的各异行为逻辑，呈现出主权制度之下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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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广泛光谱。① 进一步而言，主权自身可以区分为负向主权和正向主权。 负向主

权聚焦于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不干涉，这种类型的主权试图保卫国际无政府状态并

维持国家间关系的多元主义；正向主权则强调民众追求国内和外交政策目标的自由，

它致力于保护公民免于“那些种族灭绝政府和次国家团体的掠夺行为”侵害。② 这种

区分也实际上暗合了费德勒所言之文明标准由威斯特伐利亚文明向自由且全球化文

明的转换过程。 在此，国际责任或大国责任大多数遵循负向主权的基本逻辑，实际上

可以被称为“致力于负责的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ｆ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正如麦基翁前文所言，附加在主权之上的责任包含两个不同分支，即国内维度和国

际维度。 “作为责任的主权（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主要关注主权的外部维度，不

过，此概念也试图将他者的国内事务纳入考虑范围并且遵循正向主权的基本逻辑。 在目

前的文明背景下，国家被设置为一种“更宏大的道德计划”，③并且人性问题不仅侵入国

内事务，还关联其“国际关涉”。④ 路易吉·博纳纳特（Ｌｕｉｇｉ Ｂｏｎａｎａｔｅ）认为，“国家形

成在两个背景之下，其宪法拥有两个灵魂，一个是国内的，另一个是外部的；一个聚焦

于其公民，另一个面向其他国家”。⑤ 因此，“只有在满足它对其公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

时”，主权才能得以维持。⑥ 这种“条件性主权”的提法也的确产生了与“文明标准”相

似的功能。⑦ 这并不是对“传统”主权的急剧背离，实际上，这是主权基于其责任本质的

历史传承。⑧ 历史实践已经显示“作为责任的主权”概念的“可观”证据，⑨并且“作为

责任的主权”日益被认可为主权的中心议题。 因此，国际社会将若干与国际责任相关

的文件视为国际法的法源性文件，诸如《保护的责任：国际干涉与国家主权委员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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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维准、卜永光：《负责任主权：理论源起、演化脉络与争议挑战》，载《国际安全研究》，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第
４２—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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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ｎｅ Ｐｅｔｅｒ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Ａ ａｎｄ Ω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ｐ．５４３．
Ｌｕｉｇｉ Ｂｏｎａｎａｔｅ，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１１０．
Ａｍｉｔａｉ Ｅｔｚｉｏｎｉ， “Ｆｒｏｍ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２００５， ｐ．３５．
Ｙｏｎｇｊｉｎ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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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ｋｅ 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ｐ．２３３－２５５．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Ｗｅｉｎｅｒｔ，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ｐ．１６５０．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Ｍ． Ｄ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１９９６， ｐ．ｘｖｉｉｉ．



（２００１）》与《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２００４）》等。① 在这个方面，“作为责任的主

权”和“面向责任的主权”可以担当在特定共同体中评估国家成员资格的一种标准。

当一个国家无法履行其对民众的内部责任时，其主权地位与共同体成员资格便会遭受

质疑；当一个国家不能或不愿对国际秩序以及国际共同体中的全球问题和人道主义危

机承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国际规则时，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声誉和合法性也会随之受

到损伤。

因此，在特定共同体、文明背景与主权制度演变之下，国际责任有可能担当一种评

估国际社会成员资格的承认标准。 与“文明还是不文明”的区分类似，国际责任也可

以在成员资格上提供一种超越简单成员资格的更为适用的区分标准，不仅关注“负责

还是不负责”，而且聚焦成员贡献力度或者负责程度。
综上所述，从概念上来说，作为“文明标准”的国际责任可以定义为一系列以国

际责任评估体系来区分特定国家在国际社会或俱乐部中负责程度、成员资格以及国

际角色的潜在或明确规则、规定或规范。 这种以国际责任为主线的“文明标准”能够

从国际秩序、和平冲突、大国角色、全球治理、主权制度、国际法遵从、民众保护、国家

目标、冲突解决以及规则制定等不同维度展现在其从“低级政治”到“高级政治”议
题的评价和区分功能，并致力于在国际实践中塑造一种聚焦于国际责任履行的国际

规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际责任、国际规范与“文明标准”等概念之间呈现的是一幅

复杂且交叉的图景。 从本质上说，国际责任是一种既包括法律政治含义也展现道德伦

理意涵的概念，其对责任与义务的强调也在内在机理上具有一定的规范力，并且这种

规范力已经浸入主权制度与国家行为之中。 尽管张小明将泛义的“文明标准”视为国

际规范的代名词，②但是这个术语的传统维度仅仅指涉国际规范体系中承认一国文明

与否的相关规则与共识等，并不是国际规范的全部；并且“文明标准”不仅包括各国针

对客观指标的评价，也包括若干更为主观的因素，特别是遵守文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的规范与实践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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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ＩＣＩ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Ｐｒｏｔｅｃ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
ｅｉｇｎｔｙ， Ｏｔｔａｗ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 ２００１； ＵＮ， “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ｃｕｒ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ｕｒ Ｓｈａｒ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４．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２０１８ 年版。
江文汉认为，“文明标准”包括五个条件，即文明国家能够保障民众（特别是外国人）的基本权利；设置有

能力自卫且有效的组织化政治官僚体制；遵守人们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并维护国内的司法与法律体系；承担国际体

系的义务；遵守文明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规范与实践等。 参见 Ｇｅｒｒｉｔ Ｗ． Ｇ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ｐ．１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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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顺势而为：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

如果在理论上国际责任的确有成为一种“文明标准”的可能性，那么在当今国际

政治实践中，在“文明标准”等国际规范中纳入国际责任议题是否具有可行性呢？ 在

国际政治中，将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既是顺应时代发展与国际局势变迁的

必然选择，也是文明标准拓展与演化并超越自身的内在逻辑，更是西方诸国近年来

在外交实践中着力突出的一个维度。 基于此，本部分将从责任时代之需求和风险、

国际结构权力转型与“文明标准”规范转变、演化逻辑和西方国家实践等方面展开

讨论。

（一）责任时代：风险与诉求

根据传统“文明标准”，若干文明国家组成了一个以更为先进的法律规则体系为

特征的共同体，即国际社会。 如果特定国家想要加入这个国际社会，它们必须满足

所谓文明的若干基本条件并且接受由文明国家主导的特定文明体系。 实际上，致力

于以文明和野蛮来区分国家的人们存在一个忧虑，即不文明国家可能会毁坏当前的

主流体系。 即使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西方社会对于“新独立国家将全盘拒绝国际法”

的恐惧也甚为流行。① 进一步言之，如果将“文明的冲突”和西方历史考虑在内，“对

野蛮的恐惧”或者“什么风险将我们置于野蛮威胁”等在欧洲诸国和民众思维中影响

深远。②

全球化为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成本，例如全球问题和危机爆发并威胁着国

家安全、国际安全和人类安全。 更为重要的是，其范围超过传统国家边界，破坏力远远

超过单独一个国家的应对能力。 人类居住在“以文明风险（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ｎｇｅｒｓ）为主

线的时代中”，③也就是所谓的“风险社会”或“风险世界”。 在风险社会中，许多风险

或危害的核心概念便包括“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限定性关系（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以

及灾害的社会爆发力”。 在此，“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或者“责任危机”与风险的扩散和

风险社会的形成亦步亦趋。 这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可以解释“现代社会的制度如

何以及为什么必须不可避免地知悉灾难的现实却同时会否认其存在、隐藏其根源并预

示着赔偿或控制”。 这意味着一系列风险灾害的发生，例如全球风险、暴力冲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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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ｅｒｒｉｔ Ｗ． Ｇ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ｐ．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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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生态风险、健康风险和金融风险等。① 正因如此，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中，自

我利益必须“将他者的福利考虑进来”方可得到理解，也就是说，“一方自我福利的责

任是由他者的责任所界定”。②

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相关，伴随风险社会而来的是对社会产生的越来越多的

伤害、损伤或损失。 与此同时，全球风险甚至掌握了“混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行为机

制”的权力，也拥有了“为政治行动撬开缺口”的权力。③ 因此，贝克宣称，无人能够逃

避开世界风险社会的责任关系，这已经成为日益明晰的意识。④ 在国际政治中，遏制

国际行为者“伤害的权力”便也成为国际议题。⑤ 以贝克的观点来看，当前的国际社会

存在两种全球安全政策模型，即“美国治下的和平”和全球共同体。 究其实质，这两种

模型实际上是“全球责任原则的不同变种”而已。⑥

２００９ 年，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罗伯特·佐利克（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指出，

在西方历史经历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和理性时代之后，当前人类正面临责任时代、逆转

时代和褊狭时代三种选择。 如果要避免褊狭时代和逆转时代的话，人们必须正视责任

时代的一系列特征，比如负责任的全球化、全球环境的负责任管理、金融责任、负责任

的多边主义和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等。⑦ 因此，履行国际责任在责任时代的建构方面

甚为关键，特别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负责任的多边主义实际上预示着一种潜在的

承认准则，即在责任时代和全球治理框架下，一个特定国家是否足够负责从而能够获

取其他成员之尊严与威望承认的资格。

与此同时，佐利克也宣称，“我们的责任时代必须是一个全球性的而不是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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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 Ｔｈｅ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Ｖｉｓｉｏｎ， ｐｐ．７３－１７６．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ｉｎｋｌ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Ｈａｒｍ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Ｕｌｒｉｃｈ Ｂｅｃｋ， Ｔｈｅ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Ｖｉｓ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ｙ， ２００６， ｐ．１３２．
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Ｔｉｍｅ ｔｏ Ｈｅｒａｌｄ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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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时代”。① 其内在暗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本存在着一个责任时代的西

方模式雏形；另一方面，这个西方模式会拓展成全球规模。 可以推断，其沿袭责任维度

的拓展必然需要与责任议题相关的“新文明标准”，以之来评判其他可能成员的基本

资格。

图 ２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的责任话语（１９９０—２０１７ 年）

资料来源：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ａｔｕｒｏ， ｅｔ 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ｅｘｔ
ａｓ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７。

注：实线代表相关词汇出现的频次或者比例，虚线代表词汇频次或比例的线性

拟合线。

当然，冷战之后，责任与国际责任等词汇在国际政治话语体系中有了较高的显示

度。 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环节能够从话语方面展现出特定国家与政府在国际政

治舞台上的偏好，也能呈现不同国家对于国际政治重要议题的基本观点。 如图 ２，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共 ２８ 届联合国大会中 ５１６３ 次辩论的语料库（ＵＮＧＤＣ）数据显示，各国在冷

战之后对于“责任”的诉诸并没有增长甚至在绝对词汇频次上有所下降，这在某种程度

上应验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所展现的责任关注疲软。 但是，一个更为显著的趋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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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ｏｂｅｒｔ Ｚｏｅｌｌｉｃｋ， “Ｔｉｍｅ ｔｏ Ｈｅｒａｌｄ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５， ２００９．



世界各国在辩论中对“国际责任”系列话语的使用频次与比例却稳定增长，特别是 ２０１７
年，各国在大会辩论中对国际责任的呼吁达到 １９９０ 年之后的最高点。①

（二）秩序变迁下的国际规范调整

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变之中，国际社会面对着将新兴大国吸纳进国际秩序并予以妥

善安置的艰巨任务。 其一，作为国际秩序支柱之一的实力结构维度面临西方大国相对

衰落与新兴大国日益崛起的冲击。 其二，作为其另一支柱的合法性维度也不得不正视

与权势转移相关的国际规范重构问题，因为伴随西方主导地位确立而形成的一整套国

际交往规则与规范也在新情势之下面临着适用性的拷问。
一方面，作为国际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明标准”问题势必受到国际规范嬗变

的影响并做出相应调整，从而更好地适应国际秩序中的实力变动，呈现出在特定国际

规范下的承认与评价逻辑。 目前，国际法中的国际责任规则和国际政治中的“负责任

主权”等规范倡议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潮流，推动着当今国际规范体系的重

构，也从实践上影响着若干国家的国际责任履行行为，更被视为一种“国际秩序的新

规范性原则”。②

鉴于国际负责任行为和负责任的主权制度在当今国际秩序转型和未来重建中的

重要性，这就为负责任主权等规范、规则或者制度纳入国际规范体系并成为有影响力

的显著规范奠定了基础。 基于此，负责任主权等规范与实践探索也在风险剧增的国际

结构中扮演一定意义上的评估“标杆”角色，并且这种“文明标准”功能已经建构起更

深入的责任与主权的联结，也进一步塑造了在新国际规范指导下的国际行为体。 例

如，固然存在自身责任传统的影响，但是中国“负责任大国”政策的出台更多的是源于

国际规范及其实践的推动，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２００５ 年

美国方面提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以及中国主动融入国际社会进程。 最终，在国

际政治的权力与合法性框架中，责任内容既是国际政治进程的“规则书”也是“记
分卡”。③

另一方面，国际规范变迁的动力之一便是新兴大国崛起、适应国际体系并试图寻

求国际秩序中的更大话语权。 亨利·基辛格（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认为，国际秩序危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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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ｔａ：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ｂａｔ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 Ｎｏ．２， ２０１７．

Ａｍｉｔａｉ Ｅｔｚｉｏｎｉ，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ＢＩＳ： 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１，
２００６， ｐｐ．７１－８５； Ｂｒｕｃｅ Ｊｏｎｅｓ， Ｃａｒｌｏｓ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ｏｈｎ Ｓｔｅｄｍ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２００９．

伊恩·克拉克：《国际社会与中国：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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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一个原因便是秩序结构与规范不适应权力关系的变化，即“崛起国家不愿扮演它

未参与设计的体系分配给它的角色，而现存大国也许无力对这一体系的平衡做出调

整，以包容它的崛起”。①

特别是新兴大国更为关注国际规则制定过程的参与，并将其作为塑造负责任大国

的重要标准之一。② 与此同时，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也在国际行为负责与否的问题上

展开了辩论，这也初步显示负责任规范对大国的制约功能与导引作用。 其中，国际秩

序的重建过程也必须解决新兴大国的相应地位与合法性问题，也就是国际关系中的承

认问题，既包括国际社会基本成员也包括大国俱乐部成员的资格问题，并且这种承认

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承认。 因此，克拉克认为，后冷战时代的规范创新与合法化

要求当今大国的参与，并需要见证一种“新文明标准”的应用；其中，中国在发展中希

望通过“所设想的‘责任’检验”从而降低国际社会对其成员资格与身份的过分关注。③

以布鲁斯·琼斯（Ｂｒｕｃｅ Ｊｏｎｅｓ）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更是将负责任主权提升到一种使国

际秩序具有“道德内涵”的原则高度。④

因此，在新兴大国崛起的结构之下，国际责任可以说既是传统“文明标准”的内在

要素，更是“新文明标准”的重要支柱。 但是围绕着国际责任因素也产生了若干争议

与辩论。 近年来，对国际责任的重新关注实际上源自美国在 ２１ 世纪初接触政策的调

整与新兴国家崛起引发的影响。 如果说基于国际责任履行的承认标准是为中国量身

定做显得武断，但崛起国家特别是中国卷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辩论的旋涡确实

千真万确。⑤ 许多评论者将崛起大国视为“享受大国权利却不承担相应义务”，并且批

评这些大国是“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或者“不负责任的大国”，从而质疑新兴大国

的成员资格。 这试图暗示，与先进同侪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崛起大国是不负责任的

行为体或者“问题国家”。⑥

（三）“文明标准”责任逻辑的复兴路径

除了国际政治现实变迁的外部结构性影响（如风险社会形成和大国崛起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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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４８０ 页。
Ｌｉｐｉｎｇ Ｘｉａ， “ Ｃｈｉｎａ： Ａ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Ｖｏｌ． １０， Ｎｏ． ２６，

２００１， ｐ．１７．
伊恩·克拉克：《国际社会与中国：规范的权力和权力的规范》，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５ 期，第 ６３—６６ 页。
Ｂｒｕｃｅ Ｊｏｎｅｓ， Ｃａｒｌｏｓ Ｐａｓｃｕ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ｏｈｎ Ｓｔｅｄｍａｎ，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ｐ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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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作为一种“文明标准”的国际责任可以从内部回归到江文汉关于传统“文明标准”

及其双重未来标准的讨论。① 可以说，国际政治变迁引致的国际责任规范在传统“文

明标准”中的复兴也有迹可循。

首先，传统的“文明标准”实际上也将国际义务作为评判成员资格的一个门槛。

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倡议主要源自传统“文明标准”的第四个要求，即通过

某些方式提升国家间的交流沟通从而履行国际社会责任。② 此外，不仅依赖于严格定

义，国际责任还可以由其他四个要求分别推动。 传统定义要求文明国家不仅应该遵守

“普遍接受的国际法”，也要恪守文明规范与实践，这恰恰属于国际责任范畴。 与之相

关，杰克逊强调遵守国际法和尊重人权等是历史上的国际责任类型，他对国际贸易商

业以及人权的关注再一次附和了其基本权利的第一个要求。③ 此外，他也强调国内政

府制度与司法机构的能力与有效性问题。 这个维度一方面与国家履行国内外责任的

能力相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当一个国家无法为其民众提供最基本的保护时，这些国

内议题便会在“条件性主权”时代变成其他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的主题。④ 诚如詹姆

斯·克劳福德（Ｊａｍｅｓ Ｃｒａｗｆｏｒｄ）所言，遵守国际法的能力和意愿在判断国家法律地位

的标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无能”则可能成为“拒绝将此实体视为国家行

为体”的重要原因。⑤

其次，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新承认标准也同时与江文汉的两个可能推论密切相关，

即非歧视 ／人权标准与现代性标准（例如生活和文化等）。⑥ 人权不仅是国内标准的关

注点，也是国际共同体中国际责任的主题。⑦ 当特定国家在其领土之内面对一次人道

主义危机，不管此危机源于何种主观或客观原因，它便与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

准”休戚相关。 由此，特定国家被评估为“不文明的”和“秩序混乱的”等。 在这种情况

之下，此情势将道德负担旁置到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身上，并通过其行动来测量大

国履行国际责任的程度。 相应地，人道化趋势和条件性主权增加了人权在承认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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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履行国际责任程度中的显著性。①

最后，在全球化结构之下，作为一种承认标准的国际责任也通过特定渠道与现

代性标准联系起来。 例如，生活质量与健康方面的生活标准连接着全球议题和风

险，也遵循着对有组织不负责任行为的恐惧与风险社会的基本逻辑。 当应对全球

问题时，国际责任顺理成章地可以成为一种在全球共同体中评价大国表现的基本

标准。
（四）西方“文明标准”实践中的责任线索

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积极主动地履行国际责任逐渐成为一种至少在话语上的普遍

规范，并展现出国家文明与否和负责与否的重要资格区分功能，也呈现出国际责任作

为一种规范导向对国际社会归类的组织原则功能，特别是若干国家在进入新时代之后

开始普遍地有意识地标明自身的“文明”与“负责任”身份。 作为一种可能的“文明标

准”，国际责任一方面引起各国与国际社会对于其文明性与规范性的理论和政策辩

论，另一方面则指引着各国标榜自身外交政策所内含的责任性，并在全球层面上对目

标国家（特别是大国）的行为形成一种规范约束。
第一，一个有趣的例子便是进入国际法视野的国家继承问题。 尽管有学者认为实

际上并没有详尽的国际法律规则，作为继承者的新国家却依然会偏向于接受其前任国

家的“旧义务”。 当然，继承国家的活动可能源自其政策考量，在当前法律条款中，这
种政策导向的路径依然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但是，在这个方面，规范性因素（如规范

关注、规范缺陷以及现实性规范等）与日益提升的责任感对新生国家担负责任和“适
应具有竞争的自决政策与全球稳定政策”而言至关重要。② 可见，新生国家或者继承

国家为了尽快进入国际社会家庭并获得其他成员的资格承认而自愿遵从这种国家责

任或国际责任维度的承认标准。
第二，除了关于新生国家的法律辩论之外，作为超级强国的美国也为国际社会展

现出一幅类似的图景，试图呈现其负责任的一面。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对美

国外交政策中的国际责任与责任感推崇备至，他宣称，“除了美国，没有其他大国能把

改善人类境遇”这类全球责任议题当作战略目标，他借用尼克松在 １９７２ 年总统竞选中

的言论来进一步剖析其观点，即“只有在履行海外责任方面有大作为，我们才能始终

·１７·



①

②

Ａｎｎｅ Ｐｅｔｅｒｓ，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ａｓ ｔｈｅ Ａ ａｎｄ Ω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ｐｐ．５１３－５４４； Ｌｕｋｅ Ｇｌａｎｖｉｌｌ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
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ｐ．２３３－２５５．

Ｔａｉ⁃Ｈ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Ｗｈｙ Ｎｅｗ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 Ｏｌ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Ｌａｗ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４１，
Ｎｏ．１， ２０１１， ｐｐ． １ － ５１；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Ｄｕｍｂｅｒ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Ｌｅｉｄｅｎ： Ｋｏｎｉｎｋｌｉｊ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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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伟大的国家”。① 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０６ 年的世界公共舆论与芝加哥全球事

务委员会的三轮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支持美国外交政策应该时常服务于利他

目的并服务于独立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全球利益，包括利他主义议题、灾害应对、人道主

义、发展援助和减贫议题等。② 当然，作为一个对比，美国等大国也经常被学者以“不

负责任大国（ｇｒｅａｔ ｉ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或者“不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来描述，这也显示了

国际社会以负责任与否来评价一国作为的基本态势。③

第三，冷战之后西方军事干涉或人道主义干涉的演变与拓展进一步展现了以责任

为线索的“文明标准”的巨大影响力。 １９９９ 年，时任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Ｔｏｎｙ

Ｂｌａｉｒ）在美国芝加哥发表了题为“国际社会准则”的演讲，提出了包括国际金融管理体

系改革、世贸组织自由贸易新动力、重新考量联合国工作体系、重新审视北约组织、为

《京东议定书》展现更大合作力度以及关注第三世界债务六大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关注推行军事干涉并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的标准等。 布莱尔在演讲中以人道

主义干涉等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国际责任从而应对那些“非民主且参与野蛮行径”的

政权组织。④ 这种区分实际上影响了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的“保护的责任”以及“负责任

主权”等国际责任倡议对国家行为体的行为规范功能。⑤ 尽管依然存在不少争议，但

是“保护的责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 ２００５ 年左右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成为一项由全

部成员国支持的全球性政治承诺，并被运用到若干国家面临的冲突、国家失败与人道

主义危机之中。⑥ 《保护的责任》报告特别指出，“国际共同体欢迎签字国家成为国家

共同体的负责任成员”从而“赋予其联合国的成员资格”，当然，相关国家一旦签字，也

就表明其“接受了成员责任”。⑦

第四，国际责任作为“文明标准”实践的另一条线索是西方主要国家在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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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强调的伦理、文明与责任特质。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伦理因素成为外交政策

研究中的显著变量，也成为西方中左翼政府宣示其公共物品主体地位之承诺与话语中

的重要词汇。 例如，英国工党政府 １９９７ 年宣称推行一种“伦理性外交政策”，这种伦

理回归的外交政策所关注的主题便是人权与人道主义等因素，其中，有学者针对干涉

主义提出了“保护谁的责任”问题。① 这种外交政策实际上为人道主义干涉或者武装

干涉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外衣，从而为英美欧等开展人道主义干涉提供一种不

同于其他国家的话语体系。 欧盟支柱德国则在其冷战后期主打“文明力量（ Ｚｉｖｉｌ⁃

ｍａｃｈｔ）”并在近年来力推“建构力量（Ｇｅｓｔａｌｔｕｎｇｓｍａｃｈｔ）”等外交政策方针，用于展现自

身在国际舞台中的规范性角色，推动国际关系文明化，积极寻求国际秩序维护和建构

的伙伴，推动国际社会与国家行为体的重构与类别化。 无论是文明力量定位还是建构

力量立场，德国都将对全球问题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置于其外交政策与辨识国际伙伴的

重要地位，即“塑造全球化、拓展伙伴关系与共同承担责任”。② 作为一种另类的新兴

国际行为体，欧盟致力于成为一种“文明力量”，并将负责任规范与履行国际责任贯彻

到其打造全球行为体的过程之中，其做出全球与地区层次行动时经常会考量自身是否

能够承担地区 ／全球责任。③ 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欧洲应该成长为一种更为积极的

“善意的传统型大国”行为体，即成长为“全球好公民”，充分展现欧洲“向善威力

（ｆｏ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ｇｏｏｄ）”的能力，并承担作为大国的国际责任。④

由此可见，虽然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文明标准”没有得到国际社会或者主要大国

的明确接受，但是，以国际责任为主线的“文明标准”实践最起码在西方世界中已经得

以某种程度的实施，这也成为西方国家在当前国际秩序中操纵国际规范、巩固自身优

势地位并防止甚至剥夺新兴国家等非主导者掌握正当话语权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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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际责任的“文明标准”应用具有多种显著特点。

第一，该标准并不是只认可一个国家的成员资格与否，它实际上是为了评估负责

任程度以及展现更高文明的程度。 作为一种“文明标准”，国际责任的关注点已经超

越了成员资格与否的问题。 以中国为例，“超越成员资格”①意味着国际社会中一种更

高水平的承认，不再只关注是否具有资格的传统“文明标准”。

第二，国际责任实际上是一个综合型的演变概念，它既是传统“文明标准”的题中应

有之义，也同时包含着若干“新文明标准”的其他指标，例如人权与战争和平议题等。②

因此，在国际责任及其规范充当承认规则的过程中，不仅有原“文明标准”相关规则的

“复兴”（如遵守国际法等），也包括国际议题“责任化”带来的新议题拓展与规范建构

（如负责任主权）；其中，复兴的国际责任规范是已经被接受且目前需要继续强调的既

成国际规范，而负责任主权等新脉络则是一种处于建构过程中且国家之间正在争论的

规范，并且在此领域还有若干国家提出了不同的规范倡议（如在“保护的责任”之外还

有巴西提出的“保护中的责任”等倡议），这实际上也是国际社会不同成员在国际规范

场域的一种竞争。

第三，国际责任也是一个依赖背景的“情境性”概念。 国际结构和文明背景的变

化会影响其在承认成员资格并评估其履行责任程度方面的一致性。 例如前文所述之

２０ 世纪初对西半球诸国的承认、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对苏联的承认以及冷战期间的承认工

具都显示了国际义务与国际责任的情境性特征。③

第四，国际责任是对国家予以承认的一种外部标准，不是一种对自身及他者国内

事务的认可标准。 当然，内部维度与外部维度是相互联系的，如博纳纳特所言：“如果

一国在国外表现得毫无道德所言，那么它在国内也不会按照道德行事（反之亦然）。”④

第五，国际责任充当一种“文明标准”既可以在正面意义上承认特定国家的普遍性或

者俱乐部式的成员资格，更能用于拒绝承认甚至剥夺特定国家的相应成员资格。 例如，在

克里米亚争端之后，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八国集团（Ｇ８）指责俄罗斯违反相应的国际法以及国际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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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责任而拒绝了其俱乐部成员资格，并在谴责俄罗斯之后强调“我们绝不承认”。①

当然，国际责任的“文明标准化”并不是没有争议。 例如，“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的精确含义和内容就存在争议。② 阿隆·弗里德伯格（Ａａｒｏｎ Ｌ． Ｆｒｉｅｄｂｅｒｇ）便质疑“负

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框架的有效性，认为此术语“更像一种简单的口号，不太像一种完

整的战略”。③ 基于此概念的模糊界定，责任理念有时也被新兴大国用作一种拒绝参

与全球治理框架的“偷梁换柱（ｅｖｅｒ⁃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ｇｏａｌｐｏｓｔ）”的工具。④ 因此，“负责任的利

益攸关方”和国际责任议题的不完善性为进一步探讨留下了一系列未解决的问题。
如果学界未来能够提供一个国际责任与“文明标准”议题的分析框架，这将有助于理

解国际责任规范在决定承认成员资格以及更高国家地位等问题上的角色。

五　 结论

“现代世界的概念、价值和词汇依然主导着国际关系的思维。”⑤国际责任便在本

研究中担当了这个角色，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承担起认可国家行为体尊严或威望与

否的标准角色。 从理论推演和实践摸索来看，国际责任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文明标

准”，它也是一个在国内议题之外可以运用的重要且必需的指标。 一方面，聚焦国际

责任建构新标准是对传统“文明标准”的一种“复兴”；另一方面，国际责任充当的承认

标准已经从被动维度延伸到主动维度，并且超越二元区分成为一种多层次的承认标

准，它也成为沟通内部与外部议题更为密切与复杂的联结。

其一，分类能够创造秩序。 诉诸国际责任作为一种承认工具能够推动反击“有组

织的不负责任”风险并削减其在责任时代中造成的危害。 这种运用有助于区分潜在

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是不是应对全球问题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也能够推动西方

大国与新兴大国在以国际责任为“文明标准”的规范体系下实现国际行为的聚合。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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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国际规范领域也存在竞争。 “文明标准”是一个多元维度的复数概念，包含若

干项不同的指标，特别是近年来人们又开始关注这些嵌入当今国际社会规范和 ／或组织

原则之中的“主要实践”。① 面对国际规范的变迁，西方诸国又开始寻求“新文明标准”

的创设与诠释，从而巩固西方国家在“文明标准”领域的规范设定权和话语权。 恰如

克拉克所言，国际社会“始终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规范场所”，②因此，“新文明标准”的创

设也可以看作国际政治中的一种话语竞争，势必造成“‘文明标准’的冲突”。③ 作为一

个新兴大国，中国需要聚焦自己近年来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并以此为基

础积极参与新国际规范的创制，主动应对西方大国在“文明标准”领域展开的话语权争

夺，全力塑造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规范性力量，展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声音与方案。

其三，责任履行有其限度与条件。 我们不能过分强调国际责任在“有组织的不负

责任”与“条件性主权”时代中充当新型“文明标准”的角色。 国际关系并不是“完全

建立在慈善之上的”。④ 主权国家的自由依然是重中之重，如张小明所言，主权原则依

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根本原则”和“文明标准”的核心要素。⑤ 国际责任只是“次要

且从属于国家主权”的一种指标。 当国内责任与国际或者全球责任相摩擦时，国内责

任便会居于首要地位。 然而，这个现实也不能否认国际责任“能够而且必然”在多种

责任之中“拥有重要地位，甚至是极为显著的地位”。⑥

当然，本文只是从“文明标准”角度联结起国际承认、国际责任与国际规范等相关

议题，从而为国际责任的“文明标准”倡议建构起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未来研究应

一方面在国际责任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建构国际责任行为的具体评估指标，形成一套可

行的国际责任行为测量体系；另一方面，相关研究者也应该基于特定国际关系理论和

中国特色学术体系积极参与“新文明标准”的学术与政策讨论，并积极展现国际责任

或其他与中国议题有关的“文明标准”在相关指标中的比较优势。

（截稿：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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